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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文件
美珈院〔2023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学生违纪

违规处理申诉办法》的通知

各职能部门、各院系：

《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学生违纪违规处理申诉办法》

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

2023 年 3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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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

学生违纪违规处理申诉办法

为了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，确保对违纪学生的处理能够

按照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进行，根据《湖北孝感美珈职

业学院学生违纪违规处理规定》第三十条的有关规定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组成

第一条 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，负责受理学生

对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不服提起的申诉。

第二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生违纪处理领导小组成

员、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、总务处、校团委有关人员、辅导

员代表、教师代表及学校负责法律事务的相关人员组成。学

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。

第二章 申诉处理的执行

第三条 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，可

以在接到学校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学校

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
第四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组成工作小组，对学

生的申诉进行认真的复查，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15 日

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。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限期内

作出结论的，经学校分管领导批准，可延长 15 日。学生申

诉处理委员会认为必要的，可以建议学校暂缓执行有关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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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

第五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经复查，应当形成书面结

论并提交学生申诉委员会，认为做出处理或者处分的事实、

依据、程序等存在不当，可以作出建议撤销或变更的复查意

见，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予以研究，重新提交学生违纪处分领

导小组会议作出决定。

第六条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，在接到学校复查决

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可以向湖北省教育厅提出书面申诉。

第七条 经复查发现原处理决定确实有误的，学生申诉

处理委员会应当责成原负责调查工作的职能部门及调查人

员说明情况，并做好善后工作。

第八条 自处理、处分或者复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，学

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视为放弃申诉，学校或者省级教

育行政部门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。

第九条处理、处分或者复查决定书未告知学生申诉期限

的，申诉期限自学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之

日起计算，但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。

第十条 学生认为学校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，侵害

其合法权益的；或者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和本规

定抵触的，可以向省教育厅投诉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规则适用于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对学生作

出的违纪违规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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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3年 3月 2日印发


